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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27日 

發文字號：中選務字第 1103150218號 

 

 

 

 

 

 

 

 

 

 

主旨：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 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

編號、主文、理由書、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

書、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

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之辦理期間與應遵行

之事項等事項。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8條、第 17 條第 1

項、第 23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一)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8月 28日（星期六）。 

(二)投票時間：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三)投票地點：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各投票

所。 

二、編號、主文及理由書： 

(一)編號：第 17案。 

(二)主文：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三)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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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核他們的故事 

1991 年 10月 3日，核四尚在籌備階段，反核團體駕車

故意衝撞保警，造成兩人重傷、一人死亡的慘劇。那

位殉職的保警名叫楊朝景，年僅 21歲。這是台灣使用

核電四十年來，唯一造成人命死傷的事故。 

1999年，核四正式動工。2000 年，陳水扁政府片面宣

布停建核四，隔年被宣告違憲，核四復工。2006 年，

行政院蔡英文副院長親巡核四工地，蘇貞昌院長追加

448億元預算，要求台電如期完工。 

2014 年，核四通過系統試運轉測試，拼裝車謠言不攻

自破。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卻絕食要求廢除核四，馬

英九政府宣布核四封存，日後由公投決定。2016 年，

政黨輪替，蔡英文政府多次宣告核四絕無可能重啟。

2018 年，以核養綠公投通過，全國絕對多數民意否決

政府的非核家園政策，蔡英文總統仍一意孤行。 

2.貢寮，你好嗎？ 

2017 年，黃鳳玲女士投書《我是貢寮媽媽，我拒絕被

代表反核四》，反駁行政院能源辦委員洪申翰「代表貢

寮鄉親」上媒體表達廢除核四。文中提到，其實許多

貢寮的朋友支持核四，身為人母，不可能不擔心下一

代。核四敞開著大門讓人們去了解，自己也曾建議當

地幼稚園老師參觀核四，她們表示收穫良多，了解很

多不被了解的事，不再反核。 

環保團體在外自稱代表在地人的聲音，其實根本打從

內心歧視在地人，把他們當作可以愚弄、洗腦、消費

的棋子。反核四的結果讓當地沒落，許多人在貢寮找

不到工作，只好離開另謀出路。直至今日，她仍懷抱

一個夢：核四運轉，讓貢寮地區繁榮發展，也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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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無污染的電給全台灣使用。企業不用再擔心缺電

問題，人們在這片土地上安居樂業。 

3.核廢料是假問題 

蘇貞昌院長以核廢料無法處理為由，全面封殺核電。

殊不知扁政府時期，聯合報即以「美國不能？扁語震

撼美能源部」為題報導，陳水扁總統說「核廢料連美

國都沒辦法處理」的一席話，震撼美國能源部，相關

官員非常不悅。美國的核廢處理技術，連放射性更高

的軍用核廢料都能處理，怎可以說核電廠廢料都無法

處理，顯然在核四案上故意做誤導。 

當時美國嚴重關切台灣可能停建核四，特別派華裔核

能專家周成康來台灣，傳達美方有意轉移核廢料處理

技術給台灣，好替台灣核四續建解套。使用過核燃料

97%仍是可利用的能源，未來 300 年內，如果有需要，

可以將核廢料拿出來做再處理，作為新世紀的主要能

源供應。 

4.核四重啟不需六年 

蘇貞昌院長宣稱，核四重啟必須 6 至 7 年。前核四廠

長王伯輝投書媒體反駁，當時給院長講稿的人，一定

是為了「反核的政策」量身打造的。只要有決心，二

年內可以放燃料發電，三年內做完熱測試就可以商

轉。 

經濟部宣稱，立法院決議限制核四重啟的可能、原廠

的修約期程難以估計。但今昔時空背景不同，立委也

看到全國民意支持核能。核四燃料棒大多數都還在廠

區，送往美國的少數燃料棒，也隨時可以運回。至於

台電與美國 GE 公司的修約，取決於雙方誠意和商譽，

若政策是啟動核四，很快有結果。 



 4 

儀控設備的零件備品問題，則是經濟部以政治考量，

竟採用民進黨顧問楊木火散布多年的謠言。試想：核

電廠初發執照是四十年，核一二三廠原始儀控設計為

類比系統，都可以抽胎換骨為數位儀控，全新的核四

廠皆採用數位設計，國內外皆可做商業級和核能級產

品檢證，怎麼可能有找不到備品的問題？ 

5.核四活動斷層謊言 

反核人士宣稱，核四有活動斷層，違反美國 NRC法規，

其中又以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為首。然而，根據中

央地質調查所《核能電廠的區域地質概況》，核四地質

區未發現活動斷層，最近的活動斷層為山腳斷層，遠

在 35 公里之外。廠址周遭的澳底斷層、貢寮斷層、枋

腳斷層與屈尺斷層等，80 萬年以來，已不屬於活動斷

層。 

又，反核方所謂的「廠房 S 斷層」問題，根據經濟部

《核四地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以及美國 NRC：10 CFR 

Part 100 Appendix A，非屬核能法規定義之能動斷層。

美國NRC前官員Charles Casto也於2018年來台澄清，

台灣反核團體所言並非事實。 

6.反核認證核四便宜 

2013 年，反核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發表《核電解密

報告一：新台幣焚化爐——核四如何燒掉你的荷包及

未來》，全篇論述奠基於「若核四投入運轉，全民將再

付出至少 1兆 1256 億元代價」。 

然而，科學團體核能流言終結者指出，綠盟以核四完

工運轉 40年估算，加上核電廠除役、核廢料處理，費

用總計1兆1256億元，卻忘了核四年發電量193億度，

運轉 40 年便是 7720 億度，平均每度電僅約 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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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綠盟認證核四真的很便宜。 

2018年，深澳燃煤計畫死灰復燃，引發輿論強力批評。

相較於要價一千億元的深澳電廠，已蓋好的核四無疑

是更便宜、更快速、更乾淨、更安全的選擇。核四一

部機組，就超過深澳兩部機組發電量，而且沒有 PM2.5、

沒有 CO2、沒有重金屬、沒有汞污染。當時即有媒體民

調顯示，超過八成民意選擇重啟核四。 

我們希望，撕裂台灣社會三十年的恩怨情仇，能夠透

過公投就此終結，由全民共同決定核四的命運，以及

台灣的未來。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 

行政院意見書 

核四計畫於 81 年報准興建，推動以來備受爭議。103

年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裁示「核四 1 號機只安檢，安檢後封

存；2 號機全部停工」，103 年 6 月完成安檢後，核四於

104年 7月正式封存。立法院更在 105年決議，106年度起

僅以最少經費與人力保管核四廠區及相關設備，顯見核四

封存是台灣社會的多數共識。 

經濟部經過審慎評估，核四並無重啟的可行性，除至

為關鍵之核廢料處置問題迄今無法取得社會共識，地方政

府強烈反對之外，更面臨與原承攬商GEH公司談判修約、數

位儀控汰換更新困難等瓶頸需突破，克服瓶頸（N年）後至

少還要 6~7 年重啟工作流程，包括辦理福島安全強化工程

、拆卸設備回裝並完成測試、機組熱測試等工作需要 4~5

年等因素，並需確認核四廠地質條件安全無虞，重啟之相

關客觀條件並不可行，理由如下： 

(一)核廢料處置問題迄今無法取得社會共識，未有明顯處理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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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階核廢料（如電廠污染的手套、防護衣等）依據「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規定，應

於最終處置場址所在地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此公投

選務工作需請地方政府配合，由於地方政府婉拒接受

委辦，致選址面臨困境。 

2.高階核廢料（用過燃料棒）處理流程係將用過燃料棒

從反應爐取出，送至燃料池暫存，冷卻一段時間後，

一般流程是移出至乾貯設施暫存，最後再送到最終處

置場存放。目前核一、二廠的乾貯設施未獲地方政府

支持，致無法興建或啟用。 

3.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選址條件相當嚴格，107年台

電公司已完成最終處置場之地質調查，潛在適合的地

點均在東部及離島縣市，惟目前已有新北、宜蘭、花

蓮、臺東、屏東、澎湖、金門等 7 縣市表態反對，使

得地質鑽探工作無法執行，難以選定最終處置場址。 

(二)核四廠目前依立法院決議進行資產維護及辦理燃料外

運，系統試運轉測試則尚有部分未獲原能會審查同意： 

1.103年 4月 28日行政院宣布：「核四 1號機不施工、只

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 2 號機全部停工」，核四廠 1

號機自 104年 7月 1日進入封存。嗣立法院於 105年 7

月 29日決議：「核四封存計畫…不可再編列封存預算，

105年度啟動研擬廢止核四計畫，106年度起僅以最少

經費與人力保管廠區及相關設備，直至核四廢止」，核

四廠爰自 106 年 1 月進入資產維護管理迄今。另立法

院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再決議：「…規劃於 109 年底前

全數移出核四燃料棒」，台電公司依決議於 107年已完

成兩批燃料外運。 

2.核四廠 1 號機於系統試運轉期間針對安全系統、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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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統及共用設備，共需執行 320 份試運轉程序書，

除 12 份不須於燃料裝填前完成爰尚未執行外，其餘

308份經濟部於 102年 4月責成台電公司組成「強化安

全檢測小組」進行安全檢測再驗證，全部安檢作業於

103 年 7 月 25 日完成，其中與安全有關的 187 份試運

轉測試報告需送原能會審查，截至 106年 4月 20日停

止審查作業前，同意 155 份，另 32份尚未結案。 

(三)核四重啟面臨諸多瓶頸與困難，初估 1號機時程需 N+6~7

年： 

1.重啟瓶頸需突破（期程未知，需時 N年） 

(1)目前承攬商GEH公司核四團隊已解散，且 104年核四

封存後，台電公司與GEH公司正進行商務仲裁中，修

約談判困難度很高。 

(2)數位安全控制系統為電廠安全神經中樞，為 20年前

的設計，與其他核能機組不相容，部分供應商已經

停產、甚至破產，設備難更新。 

(3)核四封存迄今已近 4年，若需重啟，須請GEH公司評

估是否願意承擔續建、測試、驗證及後續的保固責

任。即使GEH公司有意願承接，其所需工期及經費是

否為國人接受，仍有待商榷。 

2.克服瓶頸（N年）後至少還要 6~7年重啟工作流程 

(1)以上 3 項工作無法估算完成時間，若能克服，後續

才能進行預算編列及向原能會申請重啟計畫之工作

（需要 2年）。 

(2)機組重啟前，需辦理福島安全強化工程、拆卸設備

回裝並完成測試、機組熱測試等工作（需要 4~5 年

）。 

3.需確認核四廠地質條件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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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於 102年 12月提報核四地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

，首度出現汽機廠區存有S斷層構造及附近海域線型構

造特性。地質調查作業嗣因核四封存而暫緩辦理，未

來核四若重啟，須先完成調查，確認電廠安全無虞。 

(四)綜上，歸零思考，務實檢視每一種能源供應之可行性，

但核廢料無法取得社會共識處理、地方也強烈反對；核

四使用客觀事實更不可行，重啟困難重重；為符合國際

趨勢推動能源轉型，政府已規劃逐步降低燃煤發電占

比，提高再生能源及低碳天然氣發電比例，並落實各項

開發計畫如期如質完成，確保穩定供電。 

四、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中華民國有投票權人以普通、

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五、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行

辯論之辦理期間與應遵行之事項： 

(一)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

行辯論之辦理期間：自 110 年 7 月 24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21日止。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以舉辦意見發表會為原則，如正反意見

支持代表欲以辯論會方式為之，應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申

請，經正反意見支持代表雙方同意時，以辯論會方式為

之。 

(三)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時，應遵守全

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主任委員  李 進 勇 


